
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电厂财产一切险附加全部盗窃条款 

 

经双方同意, 保险人扩展承保保险单载明地址内的保险标的由于非暴力进

出场所的盗窃而失窃或受损。构成本附加条款约定的盗窃，必须是遭受外来

人员（投保人、被保险人及其代表或雇员除外）并经当地公安部门证明属

实。 

本附加条款对盘点时发现的任何消失或短缺不予负责。 

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，以本附加条款为准；未尽之处，以主条

款为准。 


